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规则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进行的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行为，维护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中流转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流转交易环境，培育和发展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37号）、《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湘发〔2017〕24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本交易规则。
    第二条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主体是指依法参加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的转让方、受让方。
    第三条  本规则所称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转让方，是指农村集体产权或与产权有关的权能拥有或享有者。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是转让方在履行相关决策和批准程序后，通过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发布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公开挂牌流转交易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经营权或使用权的活动。
    第四条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的受让方是指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且自然人需年满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五条 流转交易各方应当遵循依法、有偿、自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规则，共同维护市场秩序，保证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
    第六条  下列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适用本规则：                                                                              
        1、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 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耕地、旱地、养殖水面等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三种方式流转交易，流转交易期限由流转双方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协商确定。
        2、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 未承包到户的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旱地、养殖水面、“四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的经营权，可以采取发包、出租、入股等方式进行流转交易。
        3、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由农村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村集体产权（主要指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旧村部、旧厂房、门面等经营性资产）的使用权，可以采取出租、入股、合资、合作等方式流转交易。
        4、农业生产设施设备 农户、农民合作组织、农村集体和涉农企业等拥有的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可以采取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流转交易。
        5、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 农户、农民合作组织、农村集体和涉农企业等拥有的小型水利设施使用权，可以采取承包、租赁、转让、抵押、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交易。
       6、农业类知识产权 涉农专利、商标、版权、新品种、新技术等，可以采取转让、出租、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交易。
        7、其他 包括涉农资产处置、涉农资产收益权、农村集体建设项目招标、产业项目招商和流转交易等。

第二章 受理流转交易申请
    第七条  转让方可以委托经纪人/机构代理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也可以直接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提出申请。流转交易申请书的内容包括转让方的基本情况、流转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以及流转交易条件、受让方的资格条件、选择的竞价方式、流转交易保证金以及转让方的声明与保证等。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申请书》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统一制订，转让方应详细填写并签署，《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申请书》可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及其乡镇（街）工作站领取或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hanshou.nongjiao.com）下载打印。
    第八条  转让方申请流转交易信息发布的，应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以下资料，提交的资料应当是原件，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应当提交由原件持有方签字、盖章的复印件：
    一、《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申请书》
    二、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申请家庭承包面积的流转交易，需提供户主身份证复印件、《土地承包合同》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申请其他方式承包的集体资源或经营性资产流转交易，需提供集体（村委会）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民主决议。
    三、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第九条  转让方应当对所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负责。
    第十条  转让方提交的材料符合齐全性要求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及其乡镇（街）工作站予以接收登记。不符合要求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将审核意见及时告知转让方。
第三章  发布流转交易信息
    第十一条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应当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hanshou.nongjiao.com）和县智慧党建网进行公告，公告期限不少于10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转让方不得在信息公告期间擅自变更或取消所发布的信息。转让方擅自变更或取消所发布信息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及赔偿相关各方的损失。
    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信息公告内容的，应当由相关审核机构出具文告，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
    第十三条  信息公告期限内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在不变更信息发布内容的前提下，转让方可以在公告到期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申请延长信息发布期限，每次延长期限应当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公告时的挂牌价由转让方确定，依照有关规定本次流转交易转让方需履行决策、批准程序的，则由该决策、批准人确定。
    依法依规须经产权评估的，转让方或交易决策、批准人确定的首次挂牌价不得低于该产权评估结果。
    第十五条  信息公告期间，意向受让方可以到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查阅流转交易标的的相关信息和材料，自行或委托专人了解流转交易标的的现状。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及其乡镇（街）工作站应当接受其查询并为其提供便利。
第四章  登记意向受让方
    第十六条  意向受让方应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提出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意向受让申请。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意向受让申请书》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统一制订，意向受让方应详细填写并签署。《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意向受让申请书》可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领取或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hanshouxian.nongjiao.com）下载打印。
      第十七条  意向受让方提出受让申请时，应当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及其乡镇（街）工作站提交以下资料，提交的资料应当是原件，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应当提交由原件持有方签字、盖章的复印件
   一、《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意向受让申请书》
   二、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如为个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如为集体（村委会）提供机构合法证明、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如为公司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公司章程等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三、符合受让资格条件的证明文件
个人征信证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能力证明；承包、承租资源经营项目获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材料。
四、委托代理的，需提交授权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件。
五、其它需要提交材料
    第十八条  意向受让方应对其申请及提交村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第十九条  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对意向受让方提交的申请及材料进行合规性、齐全性审核，符合条件的意向让方进行登记。
第二十条  如需转让方确认意向受让方资格，则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及时将意向受让方的登记情况告知转让方，转让方在收到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的登记情况后，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如对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存有异议，应当在意见中说明理由，并提交相关证明明材料。转让方逾期未予回复的，视为同意。
第二十一条  如转让方要求意向受让方交纳保证金的，意向受让方应在规定时限内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交纳交易保证金（以到达到指定账户为准）并提交第十九条要求的报名资料后获得参与受让资格。逾期未交纳保证金及相关报名资料的，视为放弃受让意向。

第五章  组织流转交易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公告期满后，产生两个或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按照公告的竞价方式组成或指导实施公开竞价；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的，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组织交易双方按挂牌价与报价孰高原则直接签约。涉及第三人依法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的情形，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公开竞价方式包括线上竞价、线下竞价、现场议价及其他竞价方式。
    第二十四条  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在确定受让方的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组织流转交易双方签订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合同。
第二十五条  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使用汉寿县农经部门统一规定的合同文本。

第六章  结算流转交易资金
    第二十六条  流转交易资金，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
第二十七条  流转交易资金实行统一进场结算制度，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开设独立结算帐户，组织收付流转交易资金，保证结算账户中流转交易资金的安全。
    第二十八条  流转交易合同签订后，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向受让方出具《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结算通知书》。受让方将流转交易价款支付到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指定的结算账户。受让方交纳的流转交易保证金按照相关约定返还或转为流转交易价款。流转交易价款支付方式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流转交易双方应当按照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的收费标准支付流转交易服务费等费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在收到服务费用后，出具相应的收费凭证。
              第七章   出具交易鉴证
    第三十条  流转交易完成后，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在5个工作日内将交易合同转交县农经部门鉴证。
    第三十一条  经受让方申请，需要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他项权证》的，由县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向县农经部门申请取得。

  第八章   流转交易的中止和终结
第三十二条 在流转交易合同签订前，有下列情形的，经有关方面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提出申请，经核实，可以中止交易。
1. 第三方对转让方流转交易产权存在争议，且提供政府或相关部门证明材料的。
2. 司法机关发出中止流转交易通知或依法作出的法律文件导致交易中止的。
3. 按照《汉寿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源管理办法》的规定应当停止交易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三条 中止期限由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一般不超过30天。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应当在中止期间对相关的申请事由或者争议事项进行调查核实，也可转请相关部门进行调查核实，及时作出恢复或者终结流转交易的决定。
第三十四条 出现致使流转交易活动无法按照规定程序正常进行的情形，并经调查核实确认无法消除时，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可以作出终结交易的决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三十五条 流转交易中出现中止、终结、恢复情形的，应当在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网站（http://hanshouxian.nongji
ao.com）和汉寿县智慧党建网上公告。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流转交易前，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对流转交易双方提出的申请和提交的材料的合规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流转交易完成后，流转交易双方自行承担交易风险。
第三十七条 流转交易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可以向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申请调解，也可以按照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八条 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对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有规定的，按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规定办理。
第三十九条 本规则经县农经部门审核通过，并报相关部门备案。
第四十条 本规则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汉寿县农村集体产权交易中心。
第四十一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